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学参考资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劳动法学参考资料>>

13位ISBN编号：9787304025656

10位ISBN编号：7304025654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时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晓珉 著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学参考资料>>

前言

　　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创建至今已有2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几十万法律专业高等专门人才。
1999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始实施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作为国家的重点科研课题正式启动
。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推出了法律专业专科起点的本
科教育，同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的专家参加教学资源的建设。
　　为了更好地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规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结
合20多年办学经验，从教材的体例、版式设计上做了改革，以适合学生的学习。
在内容上力求反映应用性的特点，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其自学能力和认识事物的创新能力，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的需求。
在建设文字教材的同时，我们还根据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辅之以录音、录像、CAI、网络课件等学
习材料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本套教材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实施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法学专业系列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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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创建至今已有2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几十万法律专业高等专门人才。
1999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始实施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作为国家的重点科研课题正式启动
。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推出了法律专业专科起点的本
科教育，同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的专家参加教学资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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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私营企业劳动管理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企业经济性裁减
人员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职业介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企业最低工资
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贯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
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定失业保险条例企业职工工伤保险
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动行政处罚若干规定劳动监察规定劳动监察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织及工作规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附录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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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纪律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八种。
　　七、国家行政机关对于违反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在追究纪律责任和给予纪律处分的时候，必须
本着严肃和慎重的方针，按照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参照本人平常的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程
度，分别予以适当的纪律处分或者免予处分。
　　对于违反国家纪律，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到一定的损失，仍然可以继续担任现任职务的人员
，可以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
　　对于严重违反国家纪律，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不能继续担任责任职务的人员，可以
给予降职或者撤职处分。
如果无职可降或者无职可撤的，也可以给予降级处分。
　　对于严重违法失职，屡教不改，或者蜕化变质，不可救药，不适合在国家行政机关继续工作的分
子，可以给予开除处分。
对于其中的某些人员，为了使其有最后悔改的机会，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宽处理，给予开除留用
察看处分。
　　对于混入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坚决开除出国家机关，并
且依法处理。
　　八、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犯刑法，情节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
，或者经过批评教育后免予处分。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经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徒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其职务自然撤销。
对于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的人员，其职务也自然撤销。
在缓刑期间，仍然可以留在机关继续工作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配适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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